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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加强城市环境卫生管理，提高市区环境卫生质量，建设清洁、优美、文明的现代化城市，根据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规定》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制定本验评标准。
一、道路清扫保洁、公共广场、公园保洁
1.道路当天没有按作业标准要求做好第一次清扫（普扫），100平方米以下的每处扣0.2分，100-1000平方米的扣0.4分，超过1000平方米的每1000平方米扣1分；少扫一次，1000平方米以下扣0.2分，1000平方米以上的每1000平方米扣0.4分。
2.道路、骑楼、人行道树穴、绿化带有烟蒂、果皮、塑料袋、纸屑、枯枝残叶、杂草等，6处以下扣0.1分，6处以上（含6处）扣0.2分，10处以上（含10处）扣0.3分，15处以上（含15处）扣0.4分。
3.把泥沙、垃圾扫入渠口、下水道、绿化带或机动车道等，2处以下（含2处）扣0.4分；渠口有垃圾或渠盖网眼上有堵塞物未清除，3处以上（含3处）扣0.5分。
4.晴天积水路面不扫，每处扣0.2分。
5.道路有成包垃圾，每处5包以下扣0.2分，5-10包扣0.5分，10包以上扣1分。
6.果皮箱内垃圾每天清理不少于一次，否则每个扣0.1分。
7.市区道路果皮箱及垃圾桶实行巡回清理制度，检查10个箱中有1个箱以上垃圾满溢每个扣0.4分。
8.果皮箱及垃圾桶应保持完好，箱体有破损未更换的，每个扣0.1分。未按规定冲洗的，每个每次扣0.1分。缺失的应在5天内补全，否则每个扣0.2分。
9.作业时工人需穿着反光安全服装、着装整洁端庄，否则每人次扣0.5分。乙方管理人员巡查时需穿着工作服，否则每人次扣0.5分。
10.不按规定到垃圾压缩站倾倒垃圾而乱倒、乱卸、乱抛到其它地方，每次扣2分；把泥沙、树叶等垃圾倒在绿化带或路旁，每次扣0.4分。
11.擅自设置垃圾包堆放点分拣垃圾、废品的，每处扣0.5分。
12.不按作业规定洒水、冲洗道路、广场、人员密集场所的，每次扣0.2分。
13.保洁员服务态度差，被投诉经查属实，每次扣0.2分。
14.路面上有乱张贴、乱涂画，不及时清理的，每处扣0.1分。
15.立面单一物体上有乱张贴、乱涂画，不及时清理的，每处扣0.1分（立面以3米以下高度的单一物体进行记录，每单一物体上乱张贴、乱涂画的，不论数量多少均按1处记录。如：单一条灯柱、桥墩，单一棵树干，单一座报刊亭、工具房、雕像，单一个交通指示牌、公交汽车站候车亭内的单一站名牌、单一广告栏。单一玻璃橱窗、单一卷闸门）。
16.墙体、防护栏上有乱张贴、乱涂画，不及时清理的，每处扣0.1分（在较长的连续墙体、各种防护栏上乱张贴、乱涂画的，以1米间距为单位进行记录，1米内不论数量多少均按1处记录，2米以上的每1米按1处记录）。
17.不及时清扫漏撒余泥的按面积每10平方米1处记录，不足10平方米的按1处记录，每次每处扣0.1分。
18.不及时清运无主非生活垃圾杂物的，按每立方米1处记录，不足1立方米的按1处记录，每次每处扣0.1分。
19.不按普宁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中心规定的地点倾倒建筑余泥杂物的，按每车次扣1分。
20.乙方进行隔离栏清洗作业时，需及时与环卫所现场确认实际工作量和清洗质量，未经环卫所确认或确认不合格的，默认扣除该部分费用，并再加扣罚款，共计每月1万元。
二、垃圾收集运输管理
1.垃圾收集没有漏收现象，否则漏收1户扣0.1分。
2.上门收集垃圾需用不渗漏容器，容器干净，否则每次扣0.1分。
3.垃圾收集人员应穿带环卫标志，否则扣0.1分。
4.垃圾收集人员要文明服务，因服务态度差被投诉，经查实每次扣0.1分。
5.三轮垃圾车、六轮车超载、不盖网、扬撒垃圾每辆每次扣0.5分。
6.车容车貌不整洁、车体有损、车体外部有污物、灰垢、标志不清晰，非机动车辆每辆扣0.1分，机动车辆每辆扣0.3分。车体有吊挂物的，每辆扣0.5分。所有作业车辆车体应标注有乙方统一的标志标识和编号，否则每辆扣0.5分。
7.车辆外观除环卫主管部门规定的统一标志外，不得有任何其它广告宣传，否则每辆扣1分。
8.垃圾运输车辆必须车况良好，所有仪表、车灯工作正常，否则每辆扣0.5分。
9.按规定运输车辆必须办理有效证件，持证上岗，否则每辆扣0.5分。
10.垃圾压缩站及周边保持卫生整洁，无臭味、杂物堆积，否则每处扣1分。
11.垃圾压缩站排污管道、化粪池、隔油池等设施应保持畅通且正常使用，否则每次扣1分。
12.垃圾压缩站内不得分捡废品杂物，保证垃圾日产日清，否则每处扣1分。
13.工人到垃圾压缩站倾倒垃圾，因压缩车辆转运不及时而造成等待的，3人以上时每人每10分钟（含）内扣0.1分（以10分钟计累计扣分）。
14.垃圾压缩站须保持干净，无及时清洗，或是乱堆、乱放、乱挂、地面积水的，扣1分。
15.垃圾运输车辆运载过程中出现沿途滴漏、遗漏、飞扬的，每辆每次扣1分。
三、公厕管理
公厕管理人员到位，岗位责任制落实，否则每处扣1分；配套设备完整，否则每处扣0.5分；无蝇、无尿碱，厕盆、墙体及公厕内外卫生整洁，否则每次扣1分。公厕无及时冲洗、有明显异味的，每次扣1分；有恶臭气味的，每次扣2分。公厕排污管道、化粪池等设施应保持畅通且正常使用，否则每次扣1分。
四、人工作业应合理布工，人工清扫、保洁作业，一级道路（主干道）4500㎡/人，二级道路（次干道）5000㎡/人，三级道路（一般道路）5500㎡/人，四级道路（小街巷）6000㎡/人，每天反复扫，人口密集繁华地段应适当减少面积。由于布工不合理，每个工人服务面积在上述标准的1.5倍及以上，每宗扣0.1分，一工多份（2份以上）、一人多工（工种）三种以上，每宗扣0.2分。未达到《人员配置表》所要求的最低保洁人数，每少一人扣1分。（鼓励乙方推广自动化、智能化机械作业，若有，则上述人数要求可作适当调整。）
五、未完善安全生产制度，未按要求落实对环卫工人安全生产培训，未做好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改的，每次扣1分。环卫作业过程未采取相应安全防护措施的，每次扣1分。未按要求开展垃圾压缩站、公厕（含指引牌）、垃圾分类投放亭等环卫设备设施的日常管理和维护保养工作的，每次扣1分。未做好垃圾压缩站、公厕及其他相关环卫设备设施的水电巡查维修工作，导致水电管线（含表后管线及设备）存在安全隐患或功能异常的，每次扣1分。
六、公众监督
1、被新闻媒体曝光的事件，经核实，每宗扣5分。
2、发生责任投诉事件，确认后每宗扣1分。
3、出现揭阳市或普宁市有关部门督办的问题，每宗扣5分。
4、被市领导在会议中点名批评的，每宗扣2分；出现市主管部门投诉批评的问题，每宗扣2分。
5、受专项督办的投诉案件，必须在规定时限内处理完毕，否则每宗扣5分。
6、普通投诉案件，必须在规定时限内处理完毕，否则每宗扣1分。
7、乙方人员涉及乱收费的，处以所收金额5倍扣款，并扣10分。
七、各项检查考核工作中，乙方不配合检查考核的，每次扣5分。
备注：对已检查出的问题未及时按要求整改的，可按项目扣分值加倍扣分。
本验评标准由普宁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中心负责解释，对验评标准中存在缺项、缺漏的，市市容环卫中心可对验评标准进行补充调整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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